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二條附表

修正草案總說明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於五十九年五月十

五日訂定發布，自九十一年八月三十日修正發布名稱為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並於同年九月一日

施行，其後經歷多次修正。為更臻維護保障受舉發人權利，並配合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修正規定及總統一百零九年六月十日公布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條、第九十條修正條文規定，爰修正本細

則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二條附表。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十六條修正條文，酌作文字款項修

正。(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二、 修正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載明受通知人接獲通知後

得於三十日內到案之事項。(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三、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條修正條文，縮短舉發單位移送

舉發資料可延長之時間。(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二條附表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行為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

害交通安全、秩序，且

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

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

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

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

導，免予舉發： 

一、有本條例第十四

條第二項第二款、

第二十五條第二

項、第三十一條第

五項、第三十一條

之一第三項、第四

十一條、第四十四

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三款至第七款、

第五十二條、第六

十九條第二項、第

七十一條、第七十

二條第一項、第七

十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第五

款、第七十四條第

一項、第七十六條

第一項、第二項、

第八十一條、第八

十二條第一項第一

款或第八十四條之

情形。 

二、駕駛四輪以上汽

車於號誌燈號變換

之際，因未能依號

誌指示及時停止，

致前懸部分伸越在

機車停等區內，惟

第十二條 行為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

害交通安全、秩序，且

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

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

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

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

導，免予舉發： 

一、有本條例第十四

條第二項第二款、

第二十五條第二

項、第三十一條第

五項、第三十一條

之一第三項、第四

十一條、第四十四

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三款至第七款、

第五十二條、第六

十九條第二項、第

七十一條、第七十

二條第一項、第七

十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第五

款、第七十四條第

一項、第七十六

條、第八十一條、

第八十二條第一項

第一款或第八十四

條之情形。 

二、駕駛四輪以上汽

車於號誌燈號變換

之際，因未能依號

誌指示及時停止，

致前懸部分伸越在

機車停等區內，惟

前輪尚未進入該停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七十六條規定，修正

第一項第一款引用該條之

項次文字。 



前輪尚未進入該停

等區內。 

三、駕駛汽車於號誌

燈號變換之際，因

未能依號誌指示及

時停止，致前懸部

分伸越停止線，惟

前輪尚未超越該停

止線。 

四、駕駛大型車輛在

多車道右轉彎，因

車輛本身、道路或

交通狀況等限制，

如於外側車道顯無

法安全完成，致未

能先駛入外側車

道。 

五、駕駛汽車因上、

下客、貨，致有

本條例第五十五

條之情形，惟尚

無妨礙其他人、

車通行。 

六、深夜時段（零至

六時）停車，有本

條例第五十六條第

一項之情形。但於

身心障礙專用停車

位違規停車或停車

顯有妨礙消防安全

之虞，或妨礙其他

人車通行經人檢舉

者，不在此限。 

七、駕駛汽車因交通

管制設施設置不明

確或受他物遮蔽，

致違反該設施之指

示。 

八、駕駛汽車在交通

管制設施變換之處

所，致無法即時依

變換後之設施指示

行駛。 

等區內。 

三、駕駛汽車於號誌

燈號變換之際，因

未能依號誌指示及

時停止，致前懸部

分伸越停止線，惟

前輪尚未超越該停

止線。 

四、駕駛大型車輛在

多車道右轉彎，因

車輛本身、道路或

交通狀況等限制，

如於外側車道顯無

法安全完成，致未

能先駛入外側車

道。 

五、駕駛汽車因上、

下客、貨，致有

本條例第五十五

條之情形，惟尚

無妨礙其他人、

車通行。 

六、深夜時段（零至

六時）停車，有本

條例第五十六條第

一項之情形。但於

身心障礙專用停車

位違規停車或停車

顯有妨礙消防安全

之虞，或妨礙其他

人車通行經人檢舉

者，不在此限。 

七、駕駛汽車因交通

管制設施設置不明

確或受他物遮蔽，

致違反該設施之指

示。 

八、駕駛汽車在交通

管制設施變換之處

所，致無法即時依

變換後之設施指示

行駛。 

九、駕駛汽車隨行於



九、駕駛汽車隨行於

大型車輛後方，因

視線受阻，致無法

即時依標誌、標

線、號誌之指示行

駛。 

十、駕駛汽車因緊急

救護傷患或接送身

心障礙者上、下

車，致違反本條例

規定。 

十一、駕駛汽車行車

速度超過規定

之最高時速未

逾十公里。 

十二、駕駛汽車或慢

車 經 測 試 檢

定，其吐氣所

含酒精濃度超

過規定之標準

值未逾每公升

零 點 零 二 毫

克。 

十三、駕駛汽車裝載

貨物超過核定

之總重量或總

聯結重量，未

逾百分之十。 

十四、駕駛汽車因閃

避突發之意外

狀況，致違反

本條例規定。 

十五、因客觀具體事

實，致違反本

條例規定係出

於不得已之行

為。 

十六、其他經交通部

及內政部會商

核定之情形。 

行為人發生交通事

故有前項規定行為，除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

大型車輛後方，因

視線受阻，致無法

即時依標誌、標

線、號誌之指示行

駛。 

十、駕駛汽車因緊急

救護傷患或接送身

心障礙者上、下

車，致違反本條例

規定。 

十一、駕駛汽車行車

速度超過規定

之最高時速未

逾十公里。 

十二、駕駛汽車或慢

車 經 測 試 檢

定，其吐氣所

含酒精濃度超

過規定之標準

值未逾每公升

零 點 零 二 毫

克。 

十三、駕駛汽車裝載

貨物超過核定

之總重量或總

聯結重量，未

逾百分之十。 

十四、駕駛汽車因閃

避突發之意外

狀況，致違反

本條例規定。 

十五、因客觀具體事

實，致違反本

條例規定係出

於不得已之行

為。 

十六、其他經交通部

及內政部會商

核定之情形。 

行為人發生交通事

故有前項規定行為，除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

第二款、第二十五條第



第二款、第二十五條第

二項、第六十九條第二

項或第七十一條之情形

外，仍得舉發。 

執行前二項之勸

導，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先斟酌個案事

實、違反情節及行

為人之陳述，是否

符合前項得施以勸

導之規定。 

二、對得施以勸導之

對象，應當場告

知其違規事實，

指導其法令規定

與正確之駕駛或

通行方法，並勸

告其避免再次違

反。 

三、施以勸導時，應

選擇於無礙交通之

處實施，並作成書

面紀錄，請其簽

名。 

對於不聽勸導者，

必要時，仍得舉發，並

於通知單記明其事件情

節及處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情形，有客觀事實足認

無法當場執行勸導程序

時，得免予勸導。 

二項、第六十九條第二

項或第七十一條之情形

外，仍得舉發。 

執行前二項之勸

導，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先斟酌個案事

實、違反情節及行

為人之陳述，是否

符合前項得施以勸

導之規定。 

二、對得施以勸導之

對象，應當場告

知其違規事實，

指導其法令規定

與正確之駕駛或

通行方法，並勸

告其避免再次違

反。 

三、施以勸導時，應

選擇於無礙交通之

處實施，並作成書

面紀錄，請其簽

名。 

對於不聽勸導者，

必要時，仍得舉發，並

於通知單記明其事件情

節及處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情形，有客觀事實足

認無法當場執行勸導

程序時，得免予勸

導。 

第十五條 填製通知單，

應到案日期應距舉發日

三十日。但下列案件，

其應到案之日期距舉發

日為四十五日： 

一、逕行舉發。 

二、職權舉發。 

三、肇事舉發。 

四、民眾檢舉舉發。 

五、受處分人非該當場

被查獲之駕駛人或

第十五條 填製通知單，

應到案日期應距舉發日

三十日。但下列案件，

其應到案之日期距舉發

日為四十五日： 

一、逕行舉發。 

二、職權舉發。 

三、肇事舉發。 

四、民眾檢舉舉發。 

五、受處分人非該當場

被查獲之駕駛人或

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章第十

一節辦理送達所需作業時

間可能達十五日以上，為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九條中段「不服舉發

事實者，應於三十日內，

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之

規定，新增第二項以避免

受通知人接獲通知時已逾

應到案日期或應到案日期

距接獲通知日期未達三十



行為人。 

前項但書通知單

亦應載明受通知人收受

通知單時應到案日期不

足三十日或已逾應到案

日期者，得於接獲通知

後三十日內到案。 

行為人。 日而難以遵循之情形。 

第二十八條    舉發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後，

舉發單位應於舉發當日

或翌日午前，將該舉發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有關文書或電腦資料連

同有暫代保管物件者之

物件送由該管機關，於

舉發之日起四日內移送

處罰機關。 

前項移送期間其

屬逕行舉發者，自違反

行為日起三十日內為

之。如有查證必要者，

得延長至二個月；但汽

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

案件未送鑑定而須分析

研判者，得延長至三個

月。 

一行為同時觸犯

刑事法律及違反本條例

規定，經移送地方檢察

署偵辦，並依本條例規

定舉發者，舉發機關應

於通知單移送聯記明移

送書之日期文號，或以

移送書副本或其他適當

方式通知處罰機關。 

第二十八條    舉發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後，

舉發單位應於舉發當日

或翌日午前，將該舉發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有關文書或電腦資料連

同有暫代保管物件者之

物件送由該管機關，於

舉發之日起四日內移送

處罰機關。 

前項移送期間其

屬逕行舉發者，自違反

行為日起三十日內為

之。如有查證必要者，

得延長之，但不得逾三

個月。 

一行為同時觸犯

刑事法律及違反本條例

規定，經移送地方法院

檢察署偵辦，並依本條

例規定舉發者，舉發機

關應於通知單移送聯記

明移送書之日期文號，

或以移送書副本或其他

適當方式通知處罰機

關。 

一、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九十條條

文，修正第二項移

送期間規定；另為

因應汽車肇事分析

研 判 所 需 時 間 較

長，爰一併修正第

二項但書規定，酌

予 延 長 其 移 送 期

間，俾利實務上之

適用。 

二、配合一百零七年五月

二十三日總統公布

法院組織法第一百

一十四條之二，各

級檢察機關名稱將

不冠法院二字，爰

配合修正第三項文

字。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

一、公路主管機關管轄部分 一、公路主管機關管轄部分

違反事件 法條依據

（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
例）

法定罰鍰額度
（新 臺 幣：
元）或其他
處罰

違規
車種
類別
或違
規情
節

統一裁罰基準(新臺幣：元) 備註 違反事件 法條依據
（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
例）

法定罰鍰額度
（新臺幣：元）
或其他處罰

違 規
車 種
類 別
或 違
規 情
節

統一裁罰基準(新臺幣：元) 備註 說明

期限內繳納
或到案聽候
裁決者。

逾越應到案
期限三十日
內，繳納罰
鍰或到案聽
候裁決者。

逾越應到案期
限三十日以上
六十日以內，
繳納罰鍰或到
案 聽候裁決
者。

逾越應到案
期限六十日
以上，繳納
罰鍰或逕行
裁 決 處 罰
者。

期限內繳納
或到案聽候
裁決者。

逾越應到案
期限三十日
內，繳納罰
鍰或到案聽
候裁決者。

逾越應到案期
限三十日以上
六十日以內，
繳納罰鍰或到
案 聽候裁決
者。

逾越應到案
期限六十日
以上，繳納
罰鍰或逕行
裁 決 處 罰
者。

裝載整 體物
品有超 重、
超 長 、 超
寬、超 高情
形，未 隨車
攜帶臨 時通
行證， 或未
依 規 定 路
線、時 間行
駛

第三十條
第一項
第一款

三ＯＯＯ
│

一八  ＯＯＯ  

三ＯＯＯ 三三ＯＯ 三九ＯＯ 四五ＯＯ 一、並責令
改 正 或
禁 止 通
行。

二、應歸責
於 汽 車
所 有 人
時 ， 除
依 第 一
項 處 汽
車 所 有
人 罰 鍰
及 記 該
汽 車 違
規 紀 錄
一 次
外 ； 汽
車 駕 駛
人 仍 應
記 違 規
點 數 二
點。

三、汽車駕
駛 人 因
而 致 人
受 傷
者 ， 吊
扣 其 駕
駛 執 照
一 年 ；
致 人 重
傷 或 死
亡 者 ，
吊 銷 其
駕 駛 執
照。

裝載整體物品
有 超 重 、 超
長、超寬、超
高情形，未隨
車攜帶臨時通
行證，或未依
規定路線、時
間行駛

第三十條
第一項
第一款

三ＯＯＯ
│

九ＯＯＯ

三ＯＯＯ 三三ＯＯ 三九ＯＯ 四五ＯＯ 一、並責令
改正或
禁止通
行。

二、應歸責
於汽車
所有人
時，除
依第一
項處汽
車所有
人罰鍰
及記該
汽車違
規紀錄
一 次
外；汽
車駕駛
人仍應
記違規
點數二
點。

三、汽車駕
駛人因
而致人
受 傷
者，吊
扣其駕
駛執照
一年；
致人重
傷或死
亡者，
吊銷其
駕駛執
照。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三十條
條文修正法定罰鍰額
度欄及各階段處罰金額

未 依
規 定
路
線 、
時 間
行 駛
因 而
肇 事
致 人
受傷

九  ＯＯＯ  九九  ＯＯ  一二  ＯＯＯ  一四四  ＯＯ  未 依
規 定
路
線 、
時 間
行 駛
因 而
肇 事
致 人
重 傷
或 死
亡

六ＯＯＯ 六六ＯＯ 七八ＯＯ 九ＯＯＯ

未 依
規 定
路
線 、
時 間
行 駛
因 而
肇 事
致 人
重 傷
或 死
亡

一二  ＯＯＯ  一三二  ＯＯ  一五六  ＯＯ  一八  ＯＯＯ  

所載貨 物滲
漏、飛 散、
脫落、 掉落
或氣味惡臭

第三十條
第一項
第二款

三ＯＯＯ
│

一八  ＯＯＯ  

一
般
道
路

氣
味
惡
臭

四五ＯＯ 四九ＯＯ 五八ＯＯ 六七ＯＯ 一、並責令
改 正 或
禁 止 通
行。

二、應歸責
於 汽 車
所 有 人
時 ， 除
依 第 一

所 載 貨 物 滲
漏、飛散或氣
味惡臭

第三十條
第一項
第二款

三ＯＯＯ
│

九ＯＯＯ

一 般
道路

四五ＯＯ 四九ＯＯ 五八ＯＯ 六七ＯＯ 一、並責令
改正或
禁止通
行。

二、應歸責
於汽車
所有人
時，除
依第一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三十條
條文修正違反事件
欄文字、法定罰鍰額
度欄及各階段處罰金額

所
載
貨
物

九  ＯＯＯ  九  九ＯＯ  一二  ＯＯＯ  一四四  ＯＯ  



滲
漏
、
飛
散
、
脫
落
、
掉
落

項 處 汽
車 所 有
人 罰 鍰
及 記 該
汽 車 違
規 紀 錄
一 次
外 ； 汽
車 駕 駛
人 仍 應
記 違 規
點 數 二
點。

三、汽車駕
駛 人 因
而 致 人
受 傷
者 ， 吊
扣 其 駕
駛 執 照
一 年 ；
致 人 重
傷 或 死
亡 者 ，
吊 銷 其
駕 駛 執
照。

項處汽
車所有
人罰鍰
及記該
汽車違
規紀錄
一 次
外；汽
車駕駛
人仍應
記違規
點數二
點。

三、汽車駕
駛人因
而致人
受 傷
者，吊
扣其駕
駛執照
一年；
致人重
傷或死
亡者，
吊銷其
駕駛執
照。

高
、
快
速
公
路

氣
味
惡
臭

九  ＯＯＯ  九  九ＯＯ  一二  ＯＯＯ  一四四  ＯＯ  高 、
快 速
公路

九ＯＯＯ 九ＯＯＯ 九ＯＯＯ 九ＯＯＯ

所
載
貨
物
滲
漏
、
飛
散
、
脫
落
、
掉
落

一二  ＯＯＯ  一三二  ＯＯ  一五六  ＯＯ  一八  ＯＯＯ  

貨車運 送途
中附載 作業
人員， 超過
規定人 數，
或乘坐 不依
規定

第三十條
第一項
第三款

三ＯＯＯ
│

一八  ＯＯＯ  

三ＯＯＯ 三三ＯＯ 三九ＯＯ 四五ＯＯ 一、並責令
改 正 或
禁 止 通
行。

二、應歸責
於 汽 車
所 有 人
時 ， 依
第 一 項
處 汽 車
所 有 人
罰 鍰 及
記 該 汽
車 違 規
紀 錄 一
次。

三、汽車駕
駛 人 因
而 致 人
受 傷
者 ， 吊
扣 其 駕
駛 執 照
一 年 ；
致 人 重
傷 或 死
亡 者 ，

貨車運送途中
附 載 作 業 人
員，超過規定
人數，或乘坐
不依規定

第三十條
第一項
第三款

三ＯＯＯ
│

九ＯＯＯ

三ＯＯＯ 三三ＯＯ 三九ＯＯ 四五ＯＯ 一、並責令
改正或
禁止通
行。

二、應歸責
於汽車
所有人
時，依
第一項
處汽車
所有人
罰鍰及
記該汽
車違規
紀錄一
次。

三、汽車駕
駛人因
而致人
受 傷
者，吊
扣其駕
駛執照
一年；
致人重
傷或死
亡者，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三十條條文
修正法定罰鍰額度欄



吊 銷 其
駕 駛 執
照。

吊銷其
駕駛執
照。

載運人 數超
過 核 定 數
額。但 公共
汽車於 尖峰
時刻載 重未
超過核 定總
重量， 不在
此限

第三十條
第一項
第四款

三ＯＯＯ
│

一八  ＯＯＯ  

三ＯＯＯ 三三ＯＯ 三九ＯＯ 四五ＯＯ 一、並責令
改正或
禁止通
行。

二、應歸責
於汽車
所有人
時，依
第一項
處汽車
所有人
罰鍰及
記該汽
車違規
紀錄一
次。

三、汽車駕
駛人因
而致人
受 傷
者，吊
扣其駕
駛執照
一年；
致人重
傷或死
亡者，
吊銷其
駕駛執
照。

載運人數超過
核定數額。但
公共汽車於尖
峰時刻載重未
超過核定總重
量，不在此限

第三十條
第一項
第四款

三ＯＯＯ
│

九ＯＯＯ

三ＯＯＯ 三三ＯＯ 三九ＯＯ 四五ＯＯ 一、並責令
改正或
禁止通
行。

二、應歸責
於汽車
所有人
時，依
第一項
處汽車
所有人
罰鍰及
記該汽
車違規
紀錄一
次。

三、汽車駕
駛人因
而致人
受 傷
者，吊
扣其駕
駛執照
一年；
致人重
傷或死
亡者，
吊銷其
駕駛執
照。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三十條條文
修正法定罰鍰額度欄

小客車 前座
或貨車 駕駛
室乘人 超過
規定人數

第三十條
第一項
第五款

三ＯＯＯ
│

一八  ＯＯＯ  

三ＯＯＯ 三三ＯＯ 三九ＯＯ 四五ＯＯ 一、並責令
改正或
禁止通
行。

二、應歸責
於汽車
所有人
時，依
第一項
處汽車
所有人
罰鍰及
記該汽
車違規
紀錄一
次。

三、汽車駕
駛人因
而致人
受 傷
者，吊
扣其駕
駛執照
一年；
致人重
傷或死
亡者，
吊銷其
駕駛執
照。

小客車前座或
貨車駕駛室乘
人超過規定人
數

第三十條
第一項
第五款

三ＯＯＯ
│

九ＯＯＯ

三ＯＯＯ 三三ＯＯ 三九ＯＯ 四五ＯＯ 一、並責令
改正或
禁止通
行。

二、應歸責
於汽車
所有人
時，依
第一項
處汽車
所有人
罰鍰及
記該汽
車違規
紀錄一
次。

三、汽車駕
駛人因
而致人
受 傷
者，吊
扣其駕
駛執照
一年；
致人重
傷或死
亡者，
吊銷其
駕駛執
照。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三十條
條文修正法定罰鍰額
度欄

車廂以外載 第三十條 三ＯＯＯ 三ＯＯＯ 三三ＯＯ 三九ＯＯ 四五ＯＯ 一、並責令 車廂以外載客 第三十條 三ＯＯＯ 三ＯＯＯ 三三ＯＯ 三九ＯＯ 四五ＯＯ 一、並責令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



客 第一項
第六款

│
一八  ＯＯＯ  

改正或
禁止通
行。

二、應歸責
於汽車
所有人
時，依
第一項
處汽車
所有人
罰鍰及
記該汽
車違規
紀錄一
次。

三、汽車駕
駛人因
而致人
受 傷
者，吊
扣其駕
駛執照
一年；
致人重
傷或死
亡者，
吊銷其
駕駛執
照。

第一項
第六款

│
九ＯＯＯ

改正或
禁止通
行。

二、應歸責
於汽車
所有人
時，依
第一項
處汽車
所有人
罰鍰及
記該汽
車違規
紀錄一
次。

三、汽車駕
駛人因
而致人
受 傷
者，吊
扣其駕
駛執照
一年；
致人重
傷或死
亡者，
吊銷其
駕駛執
照。

罰條例第三十條條文
修正法定罰鍰額度欄

載運人 客、
貨 物 不 穩
妥，行 駛時
顯有危險

第三十條
第一項
第七款

三ＯＯＯ
│

一八  ＯＯＯ  

一般
道路

三ＯＯＯ 三三ＯＯ 三九ＯＯ 四五ＯＯ 一、並責令
改正或
禁止通
行。

二、應歸責
於汽車
所有人
時，依
第一項
處汽車
所有人
罰鍰及
記該汽
車違規
紀錄一
次。

三、汽車駕
駛人因
而致人
受 傷
者，吊
扣其駕
駛執照
一年；
致人重
傷或死
亡者，
吊銷其
駕駛執
照。

載運人客、貨
物不穩妥，行
駛時顯有危險

第三十條
第一項
第七款

三ＯＯＯ
│

九ＯＯＯ

三ＯＯＯ 三三ＯＯ 三九ＯＯ 四五ＯＯ 一、並責令
改正或
禁止通
行。

二、應歸責
於汽車
所有人
時，依
第一項
處汽車
所有人
罰鍰及
記該汽
車違規
紀錄一
次。

三、汽車駕
駛人因
而致人
受 傷
者，吊
扣其駕
駛執照
一年；
致人重
傷或死
亡者，
吊銷其
駕駛執
照。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三十條
條文修正法定罰鍰額
度欄及各階段處罰金額

高、
快速
公路

六  ＯＯＯ  六六  ＯＯ  七八  ＯＯ  九六  ＯＯ  

裝載危 險物
品未隨 車攜
帶臨時 通行
證、罐 槽車
之罐槽 體檢

第三十條
第一項
第八款

三ＯＯＯ
│

一八  ＯＯＯ  

未 隨
車 攜
帶 臨
時 通
行

九ＯＯＯ 九ＯＯＯ 九ＯＯＯ 九ＯＯＯ 一、並責令
改正或
禁止通
行。

二、應歸責

裝載危險物品
未隨車攜帶臨
時通行證、罐
槽車之罐槽體
檢驗合格證明

第三十條
第一項
第八款

三ＯＯＯ
│

九ＯＯＯ

九ＯＯＯ 九ＯＯＯ 九ＯＯＯ 九ＯＯＯ 一、並責令
改正或
禁止通
行。

二、應歸責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三十條
條文修正違反事件
欄文字、法定罰鍰額
度欄及各階段處罰金額



驗合格 證明
書、運 送人
員訓練 證明
書或未 依規
定 車道、 路
線、時 間行
駛

證 、
罐 槽
車 之
罐 槽
體 檢
驗 合
格 證
明
書 、
運 送
人 員
訓 練
證 明
書

於汽車
所有人
時，依
第一項
處汽車
所有人
罰鍰及
記該汽
車違規
紀錄一
次。

三、汽車駕
駛人因
而致人
受 傷
者，吊
扣其駕
駛執照
一年；
致人重
傷或死
亡者，
吊銷其
駕駛執
照。

書、運送人員
訓練證明書或
未 依 規 定 路
線、時間行駛

於汽車
所有人
時，依
第一項
處汽車
所有人
罰鍰及
記該汽
車違規
紀錄一
次。

三、汽車駕
駛人因
而致人
受 傷
者，吊
扣其駕
駛執照
一年；
致人重
傷或死
亡者，
吊銷其
駕駛執
照。

未 依
規 定
車
道 、
路
線 、
時 間
行駛

九  ＯＯＯ  九  九ＯＯ  一二  ＯＯＯ  一四四  ＯＯ  

未 依
規 定
車
道 、
路
線 、
時 間
行 駛
因 而
致 人
受傷

一Ｏ  ＯＯＯ  一一  ＯＯＯ  一三二  ＯＯ  一五六  ＯＯ  

未 依
規 定
車
道 、
路
線 、
時 間
行 駛
因 而
致 人
重 傷
或 死
亡

一二  ＯＯＯ  一三二  ＯＯ  一五六  ＯＯ  一八  ＯＯＯ  


